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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南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５，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０４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图南股份”，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５５”。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０．５１元 ／股，发行数量为５，０００万股，本次发
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４，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４，８９５，４１８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７１，８５０，８４３．１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０４，５８２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０９９，１５６．８２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９９７，９７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２，５２８，６６４．７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０３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１，３３５．３０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股） 初步配售金额（元）

１ 彭旭文 彭旭文 ４０６ ４，２６７．０６
２ 王立红 王立红 ４０６ ４，２６７．０６
３ 邹今华 邹今华 ４０６ ４，２６７．０６
４ 马晓兰 马晓兰 ４０６ ４，２６７．０６
５ 高展河 高展河 ４０６ ４，２６７．０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０６，６１２股，包销金额为１，１２０，４９２．１２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创数据”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５１，６３９，４４６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０８９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风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协创数据”，股
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５７”。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９．３０元 ／股，发行数
量为５１，６３９，４４６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０，９８３，９４６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０，６５５，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１６３，４４６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６，４７６，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６，３７６，００２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３１，２９６，８１８．６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９９，９９８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９２９，９８１．４０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５，１６１，１９６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７，９９９，１２２．８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２５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２０，９２５．０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股） 应缴金额（元） 弃配数量（股）

１ 四川璞信产融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璞信产融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５ ３，４８７．５０ ３７５

２ 王立红 王立红 ３７５ ３，４８７．５０ ３７５
３ 马晓兰 马晓兰 ３７５ ３，４８７．５０ ３７５
４ 邹今华 邹今华 ３７５ ３，４８７．５０ ３７５
５ 高展河 高展河 ３７５ ３，４８７．５０ ３７５
６ 彭旭文 彭旭文 ３７５ ３，４８７．５０ ３７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０２，２４８股，包销金额为９５０，９０６．４０
元，包销比例为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
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１５２９９、０２１－６８８１５３１９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１５３１３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兰花路３３３号世纪大厦１０楼

发行人：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330.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66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2,330.4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98.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32.15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7月21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2020年7月13日

（T-7日）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的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0日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升电子”、“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３６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２８，６７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２２％。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４３３，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９，０６６，０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１７０，５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
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Ｔ－１日）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１２７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７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激励授予日：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２０９万份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９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８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
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
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８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
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４、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９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获授权益：
１、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上市后最近３６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

情形；
（４）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５）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最近１２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２）最近１２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３） 最近１２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４）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５）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激励计

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三）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授予日：２０２０ 年７月１７日
２、授予数量：２０９万份
３、授予人数：３５６人
４、行权价格：９４．７７元 ／ 股
５、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 Ａ 股普通股
６、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１） 本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

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４８个月。
（２）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１２个月、２４个月、３６

个月。 等待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３）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２４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５０％

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２４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３６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３０％

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３６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４８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２０％

激励对象必须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若达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
票期权不得行权。 若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上述行权期全部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
注销。

（４）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期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行权，

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股票期权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以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为基数，２０２０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２５％；

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以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为基数，２０２１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５６．２５％；

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以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为基数，２０２２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９５．３１％。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
权，由公司注销。

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分年度进行考核， 并依据考核结果确定其行权的比

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个人层面行权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Ａ、Ｂ、Ｃ和Ｄ四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行权的比例：
评价结果 Ａ（优秀） Ｂ（良好） Ｃ（合格） Ｄ（不合格）

行权比例 １００％ ０
激励对象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７、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的
比例

左从林 副董事长 ９．６ ４．５９％ ０．０４２％
孙云霞 董事、副总经理 ３ １．４４％ ０．０１３％

高大鹏 董事、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３ １．４４％ ０．０１３％

姚大林 董事、副总经理 ３ １．４４％ ０．０１３％
于爱水 财务总监 １．５ ０．７２％ ０．００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３５１人） １８８．９ ９０．３８％ ０．８３３％

合计（３５６人） ２０９ １００％ ０．９２２％
注：１、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１％。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１０％。

２、本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公司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 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

内容一致。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联董事在表决时均予以回避，同时本次
授予也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的规定，２０２０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向３５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２０９万份。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

后，认为：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成
就。

同意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 向３５６名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期权２０９万份。

四、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６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６个月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买卖日期 买卖方向 变更股数（股）

１ 左从林 副董事长 ２０２０年５月７日－２０２０
年５月１３日 卖出 ３１，３６０

２ 高大鹏 董事、总经理、董
秘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２０２０
年６月３日 卖出 ３１，３６０

３ 孙云霞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２０年５月７日－２０２０
年７月１５日 卖出 ２４，９００

４ 姚大林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２０２０
年５月１８日 卖出 １７，３００

公司经自查后认为， 上述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是基于个人资金安排及自身对公司已
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公司股价走势的判断而作出的决定，且买入和卖出的股份都是股
权激励计划的股份，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五、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１号———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

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
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
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经测算，本次股
票期权的激励成本合计为２，５１３．０９万元， 则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３年股票期权成本摊销情况见下
表：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２０２０年
（万元）

２０２１年
（万元）

２０２２年
（万元）

２０２３年
（万元）

２０９ ２，５１３．０９ ８０６．５５ １，１３９．７７ ４５０ １１６．７７
说明：
１、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行权价格

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
响。

２、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已就本次授予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
案）》的有关规定。 本次授予的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亦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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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昭衍新药”）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
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９日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９人，实际参加董事９人，
会议由董事长冯宇霞女士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董事会以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５票回避表决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以及公司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召开的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本次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确定授予日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向３５６名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２０９万份。

关联董事冯宇霞、左从林、孙云霞、姚大林、高大鹏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１２７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６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９
日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叶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３人，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３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昭衍新药
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监事会以 ３ 票赞成、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了核

实，监事会认为：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
激励对象中的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的下列情形：

（１）最近１２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２）最近１２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３）最近１２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４）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５）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

同意公司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 向３５６名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期权２０９万份。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１，６２０，０００股；鉴于公
司终止实施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需回购注销剩余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１，６２０，０００股。 因此公司本次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３，２４０，０００股。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３，２４０，０００股 ３，２４０，０００股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

达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获授
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同意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３，２４０，０００股。 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
回购注销未达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
注销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０）。 本事项
已经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２、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就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６日发布了《福达股份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６），至今公示期已满４５天，期间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向公司提
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１、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
根据《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２０１７

年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达到
下述业绩考核指标时方可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２０１７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基数，公司２０１８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３０％。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２０１７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基数，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７５％。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２０１７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基数，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１３５％。

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增长率＝（本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基准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 基准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若公司未同
时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审计报告》，按照上述计算口径，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增长率低于２０１７年度的７５％，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的业绩
考核目标。 因此，公司需对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１，６２０，０００股进行回购
注销。

２、终止实施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

现受宏观经济及行业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影响， 公司业绩高速增长面临较大压
力，达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设定业绩考核要求难度较大，继续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为避免激励对象受限制性股票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负激励
影响，经与激励对象协商一致，公司董事会审慎决定终止实施２０１７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份，拟回购注销剩余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１，６２０，０００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共计１４人；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３，２４０，０００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０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Ｂ８８２７０９７６４），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１４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３，２４０，０００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预计本次回购的
限制性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完成注销，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２４０，０００ －３，２４０，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９２，０１８，７１０ ０ ５９２，０１８，７１０

股份合计 ５９５，２５８，７１０ －３，２４０，０００ ５９２，０１８，７１０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 信息披露符合法

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
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
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
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
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0年 5月 2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4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联合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联合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共同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
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00,936,117 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0,093,610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72,674,007 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8,168,500 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7月 21日（T-1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0 日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